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CB(1)764/07-08(04)號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為公務員而設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及《基本法》培訓課程 

最新情況 

 

目的  

 本 文 件旨 在向 各委 員 闡述 本局 為公 務 員安 排的 國家 事 務研 習 課

程、《基本法》課程及相關培訓活動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日趨頻繁、關係日益密切，為此，本局一直持

續不懈，致力舉辦培訓課程、內地專題考察團、本地專題講座、內地

與 香 港特 區公 務員 交 流計 劃， 並設 立 有關 國家 事務 和 發展 的專 題網

站 ， 藉此 促進 公務 員 對國 家事 務的 認 識和 了解 國家 的 最新 發展 。此

外 ， 我們 亦為 公務 員 提供 《基 本法 》 培訓 課程 ，並 舉 辦各 類推 廣活

動，促進公務員對《基本法》的認識。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施政報告

中，行政長官承諾會加強公務員的《基本法》培訓。 

國家事務 研習課程  

3. 下文簡述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及相關培訓活動。 

(i)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課程  

4. 自一九九三年及二零零四年起，我們分別委託清華大學及北京大

學為香港特區高級公務員舉辦國家事務研習課程，以總薪級第 45 點

或以上的人員為對象。兩項課程同樣為期 17 天，內容包括在北京上

課和訪問國家機關，以及到其他內地城市進行三天專題考察活動。課

程綜合介紹內地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法律制度的發展，也藉

此 增 進 學 員 與 內 地 官 員 之 間 的 溝 通 聯 繫 。 兩 項 課 程 至 今 共 有 大 約

1 800 名公務員參加。學員對課程評價甚高，普遍認為課程大大加深

了他們對國家事務及其最新發展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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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國家行政 學院課程  

5. 自一九九九年起，我們委託國家行政學院為首長級公務員舉辦課

程。課程為期兩周，由內地知名學者及中央人民政府高級官員講授，

旨在加強學員對國家現行政策及專門課題的認識，以及促進學員與內

地官員之間的聯繫交流。截至二零零七年年底，課程先後舉辦了 14

期，培訓了合共約 270 名首長級公務員。學員對課程評價極高。 

6. 為加強首長級政務主任的國家事務培訓，我們委託國家行政學院

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舉辦為期一周的專設課程。我們先後舉辦

了七期，培訓了超過 100 名首長級政務主任。 

(iii)  外交事務 研習課程  

7. 自二零零四年起，我們委託外交學院舉辦為期一周的外交事務研

習課程，對象是參與對外事務的首長級人員及其他公務員。課程綜述

中國的外交事務、接待外賓的禮節及其他相關課題，至今共舉辦了四

期，培訓了約 70 名公務員，當中包括多名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

處的主管人員。 

(iv) 內地專題 考察團  

8. 自一九九一年起，我們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協助下，舉辦了多

個內地專題考察團，讓學員走訪內地相關省市，進一步了解內地的事

務和特定的政策或項目發展。截至二零零七年年底，我們共舉辦了 58

個考察團，培訓了超過 1 000 名公務員。較近期的考察主題包括“西

部大開發”和“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等。 

(v) 中級管理 人員國家事務研習 課 程  

9. 為了加深中層公務員對內地制度和珠三角區域發展的認識，我們

由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起，分別委託了中山大學及北京大學深圳

研究生院舉辦為期一周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對象是總薪級第 34 至

44 點的公務員。課程介紹內地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最新發展，並着重分

析珠三角區域的情況。至今，我們共舉辦了十期課程，培訓了逾 370

名公務員。整體而言，學員對課程評價甚高。 

(vi) 內地與香 港特區公務員交流 計劃  

10. 我們自二零零二年起舉辦內地與香港特區公務員交流計劃，至今

已與北京市、上海市、杭州市政府及廣東省政府簽有交流協議。根據

這項計劃，香港與當地政府會互派公務員暫駐對方機構，進行為期約

四至八個星期的交流，藉此交流經驗和專業知識，加強彼此的聯繫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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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從而增廣見聞、擴闊視野。在暫駐對方機構期間，參與的公務員

有機會了解暫駐機構的相關法例、法規和行為守則(若適用)。此外，

他們也可透過簡介會、工作示範、培訓、會議、座談、經驗交流會和

實地考察等，觀摩暫駐機構的運作方式。如情況合適，他們會有機會

協助小型工作計劃。不過，參與交流計劃的公務員不會在暫駐機構擔

任實質職位或職務。 

11. 截至二零零七年年底，參加交流計劃的香港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共有 45 個，而內地單位則有約 90 個。香港特區政府共派出 60 名高

級專業級別的公務員參與交流計劃，而上述內地省市則共派出約 100

名主要屬處級或副處級的官員來港交流。交流計劃涵蓋範圍甚廣，包

括基建工程、城市規劃、交通管理、環保、園林建設、公共房屋、衞

生和食物安全、經濟和財務管理、商貿、統計調查、科學推廣及信息

科技、社會保障、社區發展、人力資源管理、文化藝術、電訊廣播、

質量檢定、審計、知識產權、公安、出入境管制和旅遊推廣等。 

12. 為了讓參與計劃的兩地人員作好準備，在開始交流前，對方政府

會為參加者安排啟導活動和簡介會。在交流結束後，亦會蒐集參加者

的意見以作評估。交流計劃舉辦至今，兩地的參加者都認為計劃非常

實用，卓見成效，尤其有助他們認識對方政府的架構和運作情況。參

加者也認為交流活動提供了寶貴的機會，讓他們體驗對口單位的工作

文化，擴闊網絡，並與有關當局建立更密切關係。 

(vii) 與國家事 務相關的本地專題 講座  

13. 我們一直與本地和內地院校緊密合作，舉辦各類有關國家最新發

展的講座。這些講座是為不同職系的前線人員以至首長級人員而設，

題 材 廣泛 ，計 有內 地 政治 及政 府架 構 改革 、法 律制 度 、經 濟社 會發

展、行政及公務員制度、外交事務等。此外，我們也曾舉辦其他國情

熱點課題的講座，例如有關宏觀經濟措施、區域發展、進一步開放金

融市場、國家和諧社會發展等課題的講座。 

14. 除 了 本地 學者 外， 我 們也 不時 邀請 內 地學 者和 專家 主 持上 述 講

座。過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及

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曾應邀主持關於廉政建設、政治經濟發展、公

務 員 制度 改革 、區 域 發展 、環 保、 中 國外 交政 策等 課 題的 講座 。此

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家教育部等單位的官員，也曾應邀講述銀

行 體 系改 革、 金融 政 策、 國家 經濟 發 展及 “十 一五 ” 規劃 綱要 等課

題。 

15. 過去七年，各職系及職級的公務員參與我們舉辦的國家事務專題

講座合共超過 24 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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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公務員國 情研習網  

16. 自二零零二年起，我們在公務員易學網設立了研習國家事務的專

題 網 站， 羅列 各項 國 情資 料， 包括 政 治體 制、 公務 員 制度 、經 濟體

系、法律制度、地理資料等。網站還登載專題文章，對國情熱點課題

作深入分析。此外，網站也載有中央人民政府最新政策文件、領導就

主要政策和發展發表的講話、實用連結等，方便公務員直接瀏覽最新

的國情資料。透過國情研習網這個方便的平台，公務員可以因應自訂

的學習速度和時間學習國家事務。網站甚受歡迎，自二零零五年七月

至今，瀏覽人次已超過 240 000。 

《基本法 》  

17. 自九零年代初公布《基本法》以來，公務員培訓處(當時的公務

員訓練中心)一直負責為公務員提供《基本法》培訓。公務員培訓處

以“認識一國、實踐兩制”為主題，舉辦了多類基本法培訓課程和推

廣活動，介紹《基本法》的基本概念和條文，包括《基本法》在國家

法 制 中的 地位 、中 央 和香 港特 別行 政 區的 關係 、《 基 本法 》的 解釋

等。公務員培訓處也出版了多份有關《基本法》的刊物。 

18. 過 去 十 年 ， 參 與 《 基 本 法 》 專 題 培 訓 課 程 的 公 務 員 合 共 超 過

17 000 人次，而參與公務員培訓處舉辦的《基本法》推廣活動的公務

員則有 5 000 人次。此外, 亦有不少公務員透過培訓處的公務員國情

研習網學習《基本法》。再者，參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國家行政

學院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的 1 700 多名高級公務員，也參加了課程內

由內地專家主講的《基本法》講座。 

19. 為配合行政長官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施政報告，我們會進一步加強

公 務 員的 《基 本法 》 培訓 ，確 保有 關 培訓 成為 公務 員 培訓 的核 心項

目，並按各級公務員不同工作性質的需要，有系統和有計劃地為他們

開辦培訓課程。我們會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包括舉辦課堂培訓、提

供網上學習資源、出版刊物和舉辦多元化的推廣活動，以達致上述目

標。規劃中的課程和活動簡述如下。 

(i) 《基本法 》核心課程  

20. 由 二 零零 八至 零九 年 度起 ，我 們會 推 出三 個《 基本 法 》核 心 課

程，讓公務員有機會在不同工作階段學習和重溫《基本法》。該三個

課程包括新入職公務員入門課程、中層公務員(總薪級第 34 至 44 點)

中級課程和高層公務員(總薪級第 45 至 49 點及首長級人員)進階課

程。這些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加強公務員對《基本法》概念和條文的

認 識 。中 級和 進階 課 程會 更深 入研 究 《基 本法 》， 並 討論 與《 基本

法》有關的案例。這些課程將邀請香港與內地不同界別的講者主講，

包括學者、法律界人士和兩地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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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本法 》網上學習資源  

21. 目前，我們的公務員國情研習網內，載有公務員《基本法》自學

材料，包括有關《基本法》的參考資料和最新資訊。此外，網內也載

有《基本法》課程講者的講義、與《基本法》有關的重要案例的背景

和判詞，以及政府官員發表的相關文章和演辭等。為配合當局加強公

務員的《基本法》培訓，我們會不斷豐富網站內容，並會分階段製作

《基本法》網上課程，以方便公務員自學，此舉亦可與課堂培訓相輔

相成，同時有助學員重溫《基本法》。 

(iii) 專題研討 會、刊物和推廣活 動  

22. 過去，我們負責為各級公務員舉辦《基本法》專題研討會，並協

助各部門籌辦切合其需要的基本法專題研討會。為各級公務員舉辦的

研 討 會主 題廣 泛， 例 如“ 《人 權法 》 與《 基本 法》 ” 、“ 國家 《憲

法》與《基本法》”和“落實‘一國兩制’的原則”等。至於為部門

籌辦的研討會，主題亦涵蓋多方面如“人權”和“居留權”等。過去

七年，出席這些研討會的公務員約共 11 000 人次。未來數年，我們會

繼續在部門和中央層面舉辦《基本法》研討會。 

23. 為加強所有公務員(特別是前線人員)對《基本法》的基本認識和

保持他們對這方面的興趣，我們會定期舉辦推廣活動，包括主題環繞

《基本法》的問答比賽、在電腦桌面提供的基本法資訊、關於《基本

法》的展覽等，以推廣《基本法》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法》與公

務員工作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處。此外，我們亦定期與律政司和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聯合出版《基本法簡訊》，並在給所有公務員的《公

務員通訊》內設“基本法”一欄。 

未來路向  

24. 我們會再接再厲，致力提高公務員對國家事務的認識和了解，以

及對《基本法》個別範疇的認識。除了以上所述各點外，我們會繼續

密 切 監察 我們 所舉 辦 課程 和活 動的 成 效和 所收 回意 見 ，並 會力 求改

善。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八年二月 


